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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54次研商會議 

─臺南市、嘉義縣及雲林縣國土計畫（草案）修正事宜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9年 11月 03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601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高㬏婈 

伍、結論： 

一、討論事項 

議題一、臺南市國土計畫(草案)修正情形 

結論： 

（一）就「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有關未來發展

地區之國土功能分區調整原則，請依「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45次研商會議」結論及通案原則，

補充納入。 

（二）就「第四章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請參考本次會議議程

所附參考範例，就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之土地使用規劃研擬整體性指導原則，如有因

地制宜或其他災害類型之指導原則，再依災害類型予

以個別明列；另併請將前開所列之土地使用規劃指導



原則，納入「第八章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俾利後續

執行之參考。 

（三）就「第五章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請依本署國民住宅組

意見修正，刪除包租代管之社會住宅戶數。 

（四）就「第六章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管制」，請納入於第三

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時，得將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

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5類之彈性機制。 

（五）就「第六章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管制」─「第二節 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區位及範圍」，考量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面積加總數值與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數值不一致，

請加註面積數值不一致之相關說明。 

（六）請臺南市政府參考本次會議機關所提之文字修正建議

與通案性建議事項辦理計畫草案相關內容修正作業，

並函報本部辦理核定作業。 

議題二、嘉義縣國土計畫(草案) 修正情形 

結論： 

（一） 就「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1.請嘉義縣政府依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3 次會議決

議，將未來發展地區是否採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方式辦

理之評估理由，並納入規劃技術報告。 

2.就未來發展地區含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者，請納入含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之後續應審查條件，並參考通案

原則修正。 

3.就「宜維護農地」面積，請嘉義縣政府按本部國土計



畫審議會第 7次會議決議，依全國通案性規定修正，

並於計畫書內載明。 

（二）就「第五章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請參考通案範例修

正，俾計畫內容更臻完善。 

（三）就「第六章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管制」，請查核計畫書

內各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面積數值，至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面積加總數值與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數值不一致，

請嘉義縣政府加註面積不一致之相關說明。 

（四）有關「水上鄉整併都市計畫」，經交通部確認「嘉義市

區鐵路高架化計畫」水上車輛基地面積約 22.25公頃，

至「水上鄉整併都市計畫」總面積約 190 公頃一節，

交通部原則尊重地方規劃，以預留未來發展之可能性；

其餘部分，經交通部檢視無其他修正意見，同意確認

本次修正內容。 

（五）就「第八章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請補充各應辦事項

之法定期程，以利後續各有關機關據以配合推動。 

（六）請嘉義縣政府參考本次會議機關所提之文字修正建議

與通案性建議事項辦理計畫草案相關內容修正作業，

並函報本部辦理核定作業。 

議題三、雲林縣國土計畫(草案)修正情形 

結論： 

（一）就「第二章 現況發展及預測」—「第二節 發展預測」

之住宅用地需求總量與「第三章 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



計畫」—「第二節 成長管理計畫」，既有無開發利用需

求之住宅用地相關對策，請納入計畫敘明。 

（二）就「第三章 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計畫」之「第二節 成

長管理計畫」及「第五章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管制」

之「第二節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區位及範圍」，有關未

來發展地區土地均劃設為農業發展第區第 2 類，請雲

林縣政府依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3 次會議決議修

正，按通案劃設條件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並納

入後續應審查條件，如雲林縣政府評估仍有全劃為農

業發展第區第 2 類之特殊考量，應敘明必要性、特殊

性，並提報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確認。 

（三）就既存宗教建築研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請

雲林縣政府依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3 次會議決議

納入後續審查程序及相關配套措施。 

（四）就「第四章 部門計畫」─「第四節 交通運輸部門」之

麥寮港國際商港，請依交通部港務局意見修正。 

（五）就「第六章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請參考範例修正，俾

計畫內容更臻完善。 

（六）請雲林縣政府參考本次會議機關所提之文字修正建議

與通案性建議事項辦理計畫草案相關內容修正作業，

並函報本部辦理核定作業。 

陸、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附錄 1、討論事項議題一：臺南市國土計畫(草案)修正情形（按

發言順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臺南市都市計畫農業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與通

案性之劃設方式不同，如於第 3 階段國功能分區圖劃

設階段仍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後續將無相關農

業資源挹注，建議再予審慎評估；又臺南市政府劃設

之農 5 面積小於本會模擬版本，如經臺南市政府評估

都市計畫農業區確有都市發展需求，後續應依實際發

展情形，確實掌握都市計畫農業區之開闢期程。 

（二）就「第二章 現況發展與預測」─「第三節 發展課題與

對策」第 2-27頁，土石流潛勢溪流之高潛勢溪流，請

修正為「高風險等級溪流」。 

（三）圖 4-4圖例「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未見於圖面，

建議修正。 

（四）請再確認土石流潛勢溪流之高風險等級溪流與本會 109

年 1月提供之圖面資料是否一致。 

（五）就「第八章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表 8-1「捌、加強

辦理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作業」考量臺南市為直轄

市，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作業係由市府自行執行，

主辦機關非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故請配合刪除。 

◎文化部（書面意見） 

（一）規劃技術報告書「第二章 發展背景與現況分析」第 2-

3-10頁，有關考古遺址部分，列冊考古遺址數量仍與



目前調查數量不符（目前臺南市境內列冊考古遺址 5 

處、普查考古遺址 268處），詳細數量及資料請再確認。 

（二）臺南市國土計畫草案「第八章 第一節中央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協助事項」第 8-3 頁，中央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綜整表(表 8-1)之「拾

貳、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第 8-3 頁)部分，水下文化

資產主管機關依據「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進

行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專責機構之指定，及水下文

化資產之普查、調查作業，並建立相關個案資料，故不

宜由國土計畫（草案）限制、規範主管機關辦理，建請

全項刪除。規劃技術報告之第 10-1-3頁「拾貳、水下

文化 資產調查」部分，請併刪除。 

（三）規劃技術報告書/附錄二：第 23 頁 臺南市政府針對

徐中強委員所提意見（二）之處理情形回應，倘臺 南

市政府針對水下文化資產（源）之規劃構想未來涉及

水域開發、 利用時，請臺南市政府依「水下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 9 條及「水域 開發利用前水下文化資產

調查及處理辦法」等規定辦理。故有關引 用水下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 5 條及第 6 條規定部分，建請再酌。 

◎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意見） 

臺南市技術報告第 2-7-11頁，表 2-7-5水庫集水區(供

家用或供公共給水)缺漏鏡面水庫集水區、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缺漏鏡面水庫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請補充。 

◎本部地政司（書面意見） 

P.6-8有關國 1、2內可建築用地涉及得為建築使用之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面積分別計 76.76、617.78公頃 1節，建

請依第 52次研商會議決議通案文字修正。 

 

  



附錄 2、討論事項議題二：嘉義縣國土計畫(草案) 修正情形（按

發言順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就宜維護農地劃設面積，請嘉義縣政府依全國國土計

畫宜維護農地與區位通案性原則辦理。 

（二）就水上鄉整併都市計畫、大林鎮新訂擴大都市計畫等

未來發展地區劃設需求，未符合城鄉發展優先順序，

應優先利用都市計畫農業區，針對擴大範圍是否有列

入未來發展地區之必要性，請嘉義縣政府再予檢視。 

（三）針對嘉義縣之處理情形對照表，除標明頁碼外，請嘉義

縣政府詳實回覆。 

（四）就「第八章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表 8-1-1「貳、國

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第 5 點及第 6 點應

屬地方政府應配合事項，請嘉義縣政府再予配合修正。 

◎經濟部能源局（書面意見） 

（一）有關第九節「能源及水資源部門發展計劃」部分，建議

如下: 

1.請補充說明漁電共生具體推動區位。 

2.貳、「發展區位」之一、「能源」之(五)「電力設施」部

分：「....，以綁未來供電需求。」，建議修正為「以因

應未來供電需求」。 

◎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意見） 

嘉義縣技術報告第 2-77及 5-67頁，每人每日生活用水

量為 106年度資料，建請修正為最新資料。 



◎交通部（書面意見） 

（一）嘉義縣國土計畫(草案)中之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

有關水上鄉整併都市計畫部分，109.8.25日召開之內

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3 次會議決議請本部協助確

認實際需求一節，查本部鐵道局辦理之「嘉義市區鐵

路高架化計畫」水上車輛基地面積約 22.25 公頃，因

屬非都市土地，鐵道局刻正申請開發許可及使用分區

變更，基地所需用地範圍已於開發計畫書內載明並送

嘉義縣政府；前述意見本部鐵道局已於 109.10.14 以

鐵道產字第 1093603691 號函復嘉義縣政府，並副知貴

署在案。至於嘉義縣國土計畫(草案)中「水上鄉整併

都市計畫」總面積約 190 公頃一節，非屬本部權責，

本部原則尊重地方規劃，以預留未來發展之可能性。 

（二）另本部前於 109.9.25 以交授運計字第 10905006501號

函就臺南市、雲林縣、嘉義縣等 3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中有關鐵道、公路及航空運輸內容所提意見，經檢視

後已無其他修正意見。 

◎本部地政司（書面意見） 

（一）P.107有關國 1內可建築用地(即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

之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丁種

建築用地、窯業用地、鹽業用地、礦業用地、交通用地、

遊憩用地、殯葬用地及得為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面積計 1224 公頃 1 節，轄內是否確有上開各

種使用地類別?建請依第 52 次研商會議決議通案文字

修正。 



（二）P.111依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工業用地，各地方政府

於第 1 次編定時，係劃定為工業區，依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條件應劃城 2-2，何以有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

業區(城 2-1)之情形?請再予釐清。 

  



附錄 3、討論事項議題三：雲林縣國土計畫(草案)修正情形（按

發言順序） 

◎經濟部工業局 

（一）就褒忠農產機械科技園區（第二期）於 109年 5月 22

日業經行政院核定重大建設計畫，本局會後再提供核

定函。 

（二）就麥寮港轉型國際商港部分，依現行產創條例規定，麥

寮港為工業專用港，無法做商港使用，又非屬行政院

核定麥寮國際商港計畫，如雲林縣政府推動之重大政

策，本局予以尊重。 

◎經濟部能源局（書面意見） 

（一）有關部門空間計畫之「能源設施」部分，建議如下: 

1.為促進石油及天然氣供應穩定、維護使用者權益及確

保公共利益，仍建議雲林縣國土計畫補充「油氣設施」

之「發展策略」、「發展區位」等通案性文字，以保留彈

性空間。油氣設施之「發展策略」及「發展區位」通案

性文字建議如下： 

發展策略－油氣設施： 

(1)石油：配合政府政策或依本縣轄內需求，必要時規

劃新建、擴建或改建石油設施(如煉油廠、油品儲運

中心等)，以維持石油穩定供應。 

(2)天然氣：配合政府政策或依本縣轄內需求，必要時

規劃新建、擴建或改建天然氣相關卸收輸儲設施，

以促進天然氣供應穩定。 

發展區位－油氣設施： 



(1)石油：本縣目前設置之石油設施用地，將劃入適當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配合政府政策或依本縣轄內需

求，規劃新(擴)建相關石油設施(如煉油廠、油品

儲運中心等)用地，以因應石油供應需要。 

(2)天然氣：本縣目前設置之天然氣相關輸儲設施用地，

將劃入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配合政府政策或依

本縣轄內需求，規劃新(擴)建天然氣相關卸收輸儲

設施用地，以因應天然氣供應需要。 

2.請補充說明漁電共生具體推動區位。 

3.二、「發展區位」之「電力設施」部分：「....，以綁未

來供電需求。」，建議修正為「以因應未來供電需求」。 

◎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意見） 

（一）雲林縣修正對照表第 5 至 6 頁，問題 3 國土復育促進

地區，處理情形第 2.點說明「…推廣農田轉旱作面積

由第一期計畫 6,000 公頃下修至 1,800 公頃，第二期

預計執行成效大幅降低。」上述內容與行政院 109 年

10月 23日院臺經字第 1090028100號函核定內容不符，

依函示係請農委會以不低於前期轉旱作面積下，積極

增加一期稻作轉旱作面積，無預計執行成效大幅降低

之情形，建請雲林縣政府修正說明。 

（二）雲林國土計畫草案第 101 頁湖山水庫有效蓄水容量請

更正為 5,085萬立方公尺。 

（三）雲林國土計畫草案第 170 頁表 6-3 內容第 1 項行動計

畫請增加 1點：「1.湖山水庫第二原水管 (穩定備援 86



萬噸/日)，並能增加水庫排洪能力(55 CMS)，並增加

防淤的功用。」。 

（四）雲林縣技術報告第 122頁，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為 105

年度資料，建請修正為最新資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有關未來發展地區劃設土地劃設為農業發展第區第 2

類，共 9 處部分涉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包含新訂

麥寮特定區、新訂擴大虎尾都市計畫、新訂擴大斗六

都市計畫、褒忠機械園區(第二期)、新農業創生區、元

長工業區、崁腳農場、番溝農場、古坑人工湖等，仍應

按國土功能分區通案性劃設條件予以劃設適當之國土

功能分區分類。 

（二）就新設社福設施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部分，建

議將專案小組決議「應於本計畫草案或於後續辦理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指定適當設置區位後，始得於農業發

展地區申請設置，以避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等文字

納入計畫草案。 

（三）圖 6-8係為「土石流潛勢溪流」圖層，非為「土石流潛

勢溪流影響範圍」圖層，請予以修正。 

（四）請確認表 7-1、圖 2-2等圖表所列土石流潛勢溪流與本

會最新公開資料(109年 1月)一致。 

（五）就有機農業促進區，計畫草案僅提及斗六溝壩有機農

業園區，古坑麻園、虎尾馬高大規模有機集團栽培區

請一併納入。 



◎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就「第八章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表 8-1「（七）水資

源跨域治理之檢討」、表 8-3「（二）海岸保育利用整體規劃」，

考量本處轄管範圍不包含雲林縣全縣海岸地區，請雲林縣政

府配合修正實施主管機關一欄。 

◎交通部航港局 

麥寮港現行為農業專用港，工業專用港及國際商港之設

置目的、法令依據、管理機制、設置功能、服務對象及投資

模式皆有顯著差異，又目前我國國際商港服務能量尚有餘裕，

如開放麥寮工業港之使用限制，將影響基隆商港之限制，且

浪費經營權、管理及相關從業人員、腹地等情形，故仍應以

臺中、高雄等國際商港滿足中南部貨物進出口之需要，又考

量該案非屬行政院核定、交通部主管之計畫，建議麥寮港轉

型國際商港乙案予以刪除。 

◎文化部（書面意見） 

（一）請統一國土計畫技術報告第 I 級環境敏感地區示意圖

（頁52)及現有文化景觀資源分布情形一覽表(頁152)

之考古遺址數量。 

（二）請將「遺址」修正為「考古遺址」(法定用語)。 

（三）國土計畫草案「五、環境敏感地區」第 5頁，經查雲林

縣現行公告聚落建築群及文化景觀，未列入相關圖面

中表明位置及範圍，有關國土計畫及其規劃技術報告

內之雲林縣境內文化景觀、聚落建築群數量及圖層套

疊，請洽主管機關-雲林縣政府再予補充及確認。 



（四）規劃技術報告書「五、環境敏感地區」第 52頁，經查，

雲林縣現行公告聚落建築群及文化景觀，未列入相關

圖面中表明位置及範圍，有關國土計畫及其規劃技術

報告內之雲林縣境內文化景觀、聚落建築群數量及圖

層套疊，請洽主管機關-雲林縣政府再予補充及確認。 

（五）規劃技術報告書「(五)文化景觀空間規劃」第 156頁， 

請載明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法規規定予以

保存維護及管制。 

◎海洋委員會（書面意見） 

（一）針對雲林縣國土計畫(草案)之處理說明，查計畫草案

「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計畫」保育構想及技術報告內

容似不一致。 

（二）「中華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及範圍」業於 109年 8月 31

日公告生效，技術報告書第 157 頁之相關說明仍以草

案表示之，請修正。另依計畫草案第 117 頁，海洋資

源地區第一類之一劃設條件包含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

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計畫草案第 121 頁至 122

頁涉及海洋資源地區分區之面積與示意圖，有關內容

請釐明與修正。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書面意見） 

本署前所提意見：「本計畫海域涉及已預告之中華白海

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且為中華白海豚出沒熱區，

建請納入計畫現況並補充復育規劃。」，本次修正處理情形對

照表回復為「配合修正」，惟查國土計畫草案內容並無修改

(p.44)，技術報告亦無相關內容(p.156)，請補充。 














